
銘傳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 94年 03月 14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7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23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確保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發生緊急傷病事件時，能夠及時送醫，減少傷害程度並受到適當

的醫療救護，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校內發生緊急傷病事故適用之。 

第三條 緊急傷病送醫標準 

一、 外傷需縫合。 

二、 疑腦震盪。 

三、 發燒攝氏 38 度以上者。 

四、 休克、昏迷。 

五、 骨折、嚴重外傷、燒傷、食物中毒、嘔吐等。 

六、 大量出血。 

七、 心肺功能異常。 

八、 腹部急症。 

九、 不明原因的疼痛。 

十、 在衛生保健組休息觀察超過 1 小時仍未緩解者。 

十一、 其他經本校護理人員認為有必要者。 

第四條 處理程序 

一、 一般疾病或外傷： 

學生在校內發生一般性疾病或外傷時，自行或由同學陪同至衛生保健組休養、敷藥、觀

察或看診，醫師診察時間依每學期公告實施，其看診流程如圖一所示，外傷處理流程如

圖二所示。 

二、 輕微疾病或外傷需送校外醫院處理： 

（一）通知相關人員：1.系秘書、導師或同學，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3.家屬。 

（二）護送就醫人員：1.導師、助教或同學，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3.衛生保健

組護理人員。 

（三）交通工具：1.計程車(費用由學生負擔)，2.教職員工生車輛。 

三、 嚴重疾病或事故傷害送醫： 

（一）通知相關人員：1.系秘書、導師或同學，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3.家屬，

4.學務長。 

（二）護送就醫人員：1.導師、助教或同學，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 3.衛生保健

組護理人員。 

（三）交通工具：119救護車 

（四）緊急護送就醫流程如圖三所示、食物中毒處理流程如圖四所示。 

第五條 選擇醫院標準 

一、 緊急送醫以就近或有加入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為優先，如第十條所示。 

二、 依家長指定之地區合格醫療院所送醫。 

第六條 行政支援 



一、 執行護送校外就醫如產生行政事務或法律問題，由學校代為處理。 

二、 護送人員往返學校之交通費或油費及雜支費用，由學校酌予補助。 

三、 需要對外發布新聞，統一由秘書處新聞組負責。 

第七條 聯繫家屬 

護送人員將病患送醫後，應將病患就醫醫院及病情以電話回報值班教官及衛生保健組，並由

教官或校安人員通知家屬、導師、系主任及學務長。 

第八條 記錄表 

依本辦法所作之校內或護送校外緊急傷病事故處理，護送人員應填寫「銘傳大學緊急傷病送

醫處理記錄表」如表一所示，由衛生保健組彙整簽報學務處後，追蹤輔導。 

第九條 就醫流程圖 

本辦法之就醫流程圖，得刊載於生活輔導組製作之學生手冊內，並印發各行政單位及各系所。 

第十條 醫療資源 

一、 台北校區： 

       （一）馬偕醫院： 

                 電話：25433535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 2段 92號 

                 車程：約 15分鐘 

    （二）新光醫院： 

                   電話：28332211 

                   地址：台北市文昌路 95號 

                   車程：約 10分鐘 

    （三）榮民總醫院： 

                   電話：28712121 

                   地址：台北市石牌路 2段 201號 

                   車程：約 20分鐘 

       （四）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電話：28353456 

                   地址：台北市雨聲街 105號 

                   車程：約 10分鐘 

二、 桃園校區： 

       （一）台北榮民總院桃園分院： 

          電話：（03）3384889 

                   地址：桃園市成功路 3段 100號 

                   車程：約 15分鐘 

       （二）林口長庚醫院： 

          電話：（03）3281200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號 

                   車程：約 25分鐘   

    （三）敏盛綜合醫院 

                電話：（03）3179599 

             地址：桃園市經國路 168號 

             車程：約 30分鐘 



三、 金門校區： 

       （一）行政院衛生署金門醫院 

電話：(082) 332546 

地址：89142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2號 

車程：約 13分鐘 

       （二）金門縣金沙鎮衛生所 

電話：(082) 352854.354765   

傳真：(082) 352099 

地址：金門縣金沙鎮三民路 16號 

車程：約 4分鐘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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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外傷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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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緊急護送就醫流程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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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傷病 

衛生保健組 

醫護人員緊急處理 

判斷是否送醫 衛生保健組觀察 

聯 絡 

1.聯絡計程車 

2.聯絡 119 救護車 

3.教職員工生之車輛 

通 知 

1.系秘書（請系秘書轉通知導師或系主任） 
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 
3.重症時由教官或校安人員協助通知學務
長並聯絡家屬 

護 送 

1.導師或同學 

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 
3.衛保組護理人員 

醫  院 

追蹤輔導 

1.護送人員回電說明患者就醫狀況 

2.護送人員填寫紀錄表 

否
 



 

 

  

 

 

 

 

 

 

 

 

 

 

 

 

 

 

 

 

 

 

 

 

 

 

 

 

 

 

 

 

 

 

備註: 

食品中毒定義(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6.08.22) 

(1) 2人或2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 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  

   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

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3) 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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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委員會議 

檢體檢驗結果 

圖四 食物中毒處理流程圖 

 

現場拍照存證 

依緊急護送就醫流程辦理 

環安中心 

校園發生疑似食物中毒個案 

吃同樣食品引起身體不適(請參考備註食品中毒定義說明) 

衛生保健組 

校安中心 

醫護人員緊急處理 

衛生主管機關 

協助衛生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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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做並彙整名單及食

物中毒通報紀錄表 

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 



    表一 銘傳大學衛生保健組學生緊急傷病送醫處理記錄 

銘傳大學衛生保健組學生緊急傷病送醫處理記錄表 

班級  日期  時間  發生地點  

姓名  學號  電話  事件別 □內科 □外科 

事
件
經
過 

   

                                

處
理
情
形 

一、通知相關人員 

□已通知    系秘 轉告系主任、導師、家長 

□已通知    系教官 

二、護送就醫人員 

   □同學            □老師             

   □校安人員        □護理人員    

 

   姓名：_______________ 學號：                連絡電話：                

 

三、交通工具：□計程車 □救護車 □教職員工生之車輛 

四、醫療院所： 

五、追蹤情形： 

 

     記錄者：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系教官或值班教官： 


